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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OS001 

訪談對象：陳永興（前台權會會長，1987） 

口訪日期：2012 年 7 月 24 日 

口訪地點：羅東聖母醫院院長室 

訪 談 人：嚴婉玲 

 

我是1950年生，高雄人，在高雄長大，高中念台南一中，大學回來念高雄

醫學院，畢業後到台北工作，在台北市立療養院做精神科醫生，後來擔任台北

醫學大學精神科主任，這段期間有去美國柏克萊大學進修。 

學生時代我就多少有參與民主運動，小時候家裡不太談論政治方面的事情

，畢竟還是希望小孩不要管這些閒事，尤其經過二二八大屠殺，父母都希望小

孩不要管這些。我是很早就自己覺醒，初、高中就有反抗意識，大學的時候我

就已經是政府眼中叛逆的學生運動領導者，當時校園刊物都要送審，我都不送

審，那時校方就說把我記過。我還找人來演講，找康寧祥、呂秀蓮等人來，校

方當然還是不准。 

我在學生時代就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會投稿到《大學雜誌》，還有組織

山地服務團到屏東魯凱族的部落去服務，那時就認識很多黨外的前輩或文化界

的人。做醫生之後我除了關心精神病人的權益外也關心政治、人權的議題，我

念書就曾幫忙《台灣政論》，主要是在校園內幫忙推銷。到《八十年代》，我

就直接參與編務、社務。美麗島事件之後很多朋友被抓去關，我們會關心那些

家屬的狀況，例如許榮淑辦《深耕》，周清玉辦《關懷》我都有幫忙，林家的

事情發生後我也有幫忙方素敏。 

我是1985年去美國，柏克萊是非常重視人權的校園，每天校園內都有抗爭

，而且他們不只關心國內議題，如南非、南韓等等的國外問題也都關注，而國

內的議題範圍也很廣泛像黑人、婦女、印地安少數民族，甚至保護動物的議題

。校園內每天都有很自由的集會、遊行、演講，我真是大開眼界，但這在美國

社會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每個人都會關心社會的事情。柏克萊本來就是社運的

大本營，金恩博士、反越戰運動都是從那裏開始的，我在那裏念書覺得很有意

思，一個進步的社會，每個人都在關心人權的事情。1986年回來後，台權會當

時是江鵬堅當會長，但因為年底民進黨成立，江鵬堅就跑去當民進黨的主席，

我就接了台權會的會長。第二年，1987年，剛好是二二八事件40周年。我在美

國時會去史丹福大學找張富美，當時她是東亞圖書館副館長，裡面有很多資料

，陳芳明那時住在聖荷西，也做台灣史，我們幾乎每周見面討論台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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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台灣問題。我1986年回來時就告訴他們隔年要做40周年的紀念活動，我跟

張富美和陳芳明說，希望海外也可以有相對應的活動，尤其是學術方面。 

1986年底，我辦了一個二二八的研討會找鄭欽仁、李永熾、李筱峰探討這

個事件，我就想說1987年年初想用社會運動的方法來紀念這個活動。1987年1月

鄭南榕從獄中出來，他來找我問說要不要辦二二八40周年的紀念活動，我們的

想法一致，都認為過去四十周年都沒有好好處理這個事情。我作為一個精神科

的醫生覺得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民造成了非常大的傷害，可以說是嚇破膽，上

一代因為親眼目擊或親身經歷，所以不敢處理，但我們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

都出來了，到現在都還不能鬆綁，這樣台灣人的心靈也不能恢復。 

那時就以台權會做主體有二十幾個團體響應，當時民進黨還不敢用黨的名

義加入，而美麗島政治犯剩黃信介跟張俊宏還沒放出來。我去找姚嘉文說要做

這件事，姚嘉文力勸我不行，他認為國民黨不可能低頭認錯。我當時就有一個

想法，只要覺得我做的事是對的，不用去問統治者可不可以。沒有天上掉下來

的權力，對歷史的詮釋權本來就是我們要進行，不能交給統治者，去平反肯定

我們的先人是我們的權利，為何要去問誰行不行。 

我們訴求的對象是台灣人，過了四十年應該要恢復心靈的自信和健康。那

時全台灣辦了20幾場演講、遊行，政府當局說集會遊行違法，但我說那是我們

的權利，他們就用鎮暴部隊包圍我們。這個禁忌在每個城市這樣被突破，對台

灣社會是很大的衝擊，大家覺得原來這個禁忌也可以被這樣突破，所以那年的

社會運動特別蓬勃，各種階層、族群的議題都出現了，我覺得1986至1987是很

大的轉變。 

那時我在推動二二八平反的時候，鄭南榕在辦雜誌，政治犯也許多被釋放

，我接過魏廷朝，黃華也是那時出獄，還有一些美麗島的政治犯，那些人出來

跟台權會都有互動。後來他們自己組了一個政治受難者聯誼會，許曹德、蔡有

全提出了台灣獨立的主張，被政府解散並逮捕，我當時在台權會就覺得要聲援

許蔡案，就到全台巡迴去演講。 

另外，我也曾被彭明敏邀請去美國國會做台灣人權的聽證會，那是1987年

暑假，彭明敏當時為FAPA會長，我想說去要做一個報告，就寫了一個書面的台

灣人權報告，國會聽證會人也不少，我有去拜訪關心台灣的眾議員索拉茲、參

議員斐爾等人，後來台權會就每年有出人權報告書，我記得在我的任內台權會

有設分會，高雄、台南那時有分會，還有出版台權會訊。 

1987年7月解嚴，我覺得那年是人權運動的分水嶺，對言論的突破或是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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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禁忌的打破，我那年的副會長是鄭欽仁，後來他接任會長，那幾年我參與非

常多，蕭裕珍、陳菊那時都擔任過工作人員。那時的台權會活動量非常大，這

幾年我就覺得活動量比較沒那麼大，好像變得比較學術性的做法，人權的問題

是永無止盡，我也不覺得現在就都改善了，不斷會有新的問題出來，會更分工

、專業。 

那時的台權會當然有民進黨的人參與在裡面，但我們覺得要超越黨派保持

政治的中立是很重要的，當時有一個不成文的默契，當台權會的會長絕不參與

政黨，我去當台權會的會長時也沒有參與民進黨的政治活動，我們都認為人權

團體不能等同於政黨或成為外圍團體，像AI對這個事情的要求就更高，只能管

他國的人權事務，我覺得台權會也不能只關心台灣的人權，尤其是對中國的人

權問題也應該要關心，像西藏或是法輪功的問題。 

我覺得捐款也是事在人為，我來羅東聖母醫院一年多，為了蓋老人醫療大

樓就募了三億多，我認為募款是你如何去訴求的問題。民進黨也有讓人很失望

的作為，它要募款，有時不一定那麼簡單。台灣有一種錯誤的觀念，把捐款給

政治人物當作是一種政治投資，想說以後可能可以得到回報，但若捐給社會運

動或公益團體好像就沒有回報。我自己的經驗卻是，不一定是政治的議題才能

募款，尤其政治的表現那麼差，反而是來幫忙人權團體、公益團體，大家比較

願意。 

台權會刻意去和民進黨保持距離，這是正確的。人權團體是為了弱勢來爭

取權益，任何政黨都可能迫害人權，即使民進黨也不會例外。所以保持距離、

批判，我認為這是合理的，人權團體是永遠在野的。黨本來就是權力取向的團

體和人權團體本來就不一樣性質，台權會是人民團體，每年都換會長，每年的

努力方向也許不一樣，但關心弱勢伸張人權是永遠不變的。 

我當會長的時候，我們當然是政府的對立面，但政府的壓迫不是針對台權

會，而是針對做事的人。例如我平反二二八的時候，它就讓我丟了北醫的工作

，這些我都覺得是該付的代價，我也曾差一點坐牢。許曹德案的巡迴演講，國

民黨也羅織了一個案子要抓我，抓了一個巴西的台商，叫他寫自白書說是要回

來找我領導台獨運動，那時有一個《自立晚報》的記者，專跑高檢署，他看到

起訴書，跑來跟我說，叫我注意這件事。我說，我要怎麼注意？我作為人權團

體的會長，跟國外的人權團體有聯絡，他們也有在觀察。後來是剛好蔣經國過

世，李登輝上台這個案子就不了了之。當時對人身的檢查，那些都一定會有，

你如果不怕他，不當回事，那就還好了。我唸書的時候就被冠上為匪宣傳的帽

子，記兩支大過，那時校園裡還有很多學生也是被抓，所以做人權工作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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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個覺悟，現在的年輕人也許不能想像過去台灣人權缺乏保障的困境。 

在台灣另外有一個關心中國人權的團體，我也覺得應該。像二二八，政府

找中研院學者寫，我也覺得我們民間自己可以做。二二八平反我覺得形式上成

功，實質上沒有成功，跟台灣的民主一樣，素質是越來越差，二二八的成功是

訴求都實現了，但對我而言不成功的是，我們在平反一個歷史事件時，我們對

於歷史的解釋權應有足夠的解釋空間或份量，民眾應該可以從中得到教訓。我

們是否有可能避免另一次二二八？你覺得民眾有深切的得到教訓嗎？官方每年

紀念，但那是形式，民間真的會去想這件事的人很少，二二八明明是台灣近代

最大的苦難，苦難應該要生出力量，紀念二二八有帶來這種力量嗎？我覺得沒

有，我覺得台灣人是不擅於反省的民族，健忘、沒有歷史感，我自己在二二八

這個活動前五年投入很多，後來就淡化了，因為沒有達到我真正想要的目標，

我比較站在精神層次或心靈層次上去思考，而不是只追求形式上的意義。 

我們催生了二二八基金會，可是不能只停留在補償，反而應該是要用基金

去做影響久遠的事情，例如我們可以去鼓勵很好的電影或是音樂、美術、文學

或是學術研究，以二二八的材料可以寫很多的博士論文，也可以創作出很好的

感人作品。 

另外，對於真相的追求，我們都還是僅止於邊緣，真正的加害者從來沒有

被公布。現在不是說追究責任的問題，而是在社會公義的基礎上，道德良心的

平反其實是蠻重要的，但是到今日還沒有一個加害者是願意承認他做錯了，沒

有去碰觸或探討這些事情，國家的統治機器到現在沒有反省，面對有人權觀念

的政府應該要做什麼，民進黨在這件事情上也做得很差，民進黨批評國民黨，

但自己執政期間也沒有做什麼事，就這點來說還有檢討的空間。很少的社會是

這樣不知反省的，做錯事情的有，但人家有反省，不像我們這樣，模模糊糊隨

隨便便就過去了。 

其實我覺得中國和台灣未來的問題跟人權問題是有相關的，不能只看到政

治面而不關心人權，人權運動本就是從理念到行動，從各個社會議題的層次到

現實。你應該是要去發展組織，用不同的人去做不同的工作。有一些人去做論

述的發展，但人權工作不只有學者可以做，家庭主婦也可以做，所以應該是發

展基層的民眾的組織，台灣人權要進步的同時也應該去幫助周邊看得到的國家

，例如中國也應該有人去關心探討。我認為統獨立場上也是個人選擇問題，但

人權是普世的應受到共同關心，政治人權本來就是追求人權最開始的階段，後

來工作權、環境權都出來了，新的人權議題一直出來，所以我們的工作範圍會

越來越寬廣。我們台灣人權是有進步的，但新的挑戰更多，需要關心的層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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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更廣。 


